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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基本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70441 號  

第 一 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保障新住民基本權益，協助其融入我

國社會，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新住民，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

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居住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第九款、第

十款、第二項或第三項，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依該法第二十

五條經許可永久居留，或從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四條第

四款第四目、第五目、第八條、第十條之專業工作，或依該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取得工作許可，並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永久居留。 

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經專

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或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經許可在臺灣

地區居留，且其居留事由於符合法定條件後，依法得申請在臺灣地

區定居。 

四、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經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以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身分在臺灣地區居留。 

五、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前款規

定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許可居留之外國人，以未兼具我國國籍者為限。 

本法保障對象及於新住民子女。 

第 三 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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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 

第 四 條  內政部應設置新住民事務專責中央三級行政機關，以統籌規劃、研究

、諮詢、協調、推動、促進新住民就學、就業、培力、關懷協助及多元服

務之相關事宜。 

第 五 條  前條機關設立前，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涉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執掌者，必要時得召開跨部會首長會議，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之。 

第 六 條  政府應每年針對我國新住民總體支持事項檢討並改進，其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我國新住民支持政策之基本方向。 

二、我國新住民支持政策於各領域中之具體措施。 

三、相關具體措施之成效分析。 

四、新住民支持經費之來源及分配。 

五、其他新住民支持相關事項。 

研擬、訂定或檢討新住民支持具體措施時，得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及民

間團體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第 七 條  為研擬、訂定或檢討相關支持事項，政府應每五年進行調查、擬定計

畫，並將調查結果公開於網站。 

第 八 條  為推動新住民與其子女及家庭照顧輔導服務、人力資源培訓及發展、

無障礙語言環境，建構多元文化社會，有效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特設置

新住民發展基金。 

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之委員組成，納入具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身分

之代表。 

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九 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設立新住民事務相關類科，以因應新住民公務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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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第 十 條  政府應辦理生活適應輔導、醫療生育保健、就業權益保障、提升教育

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相

關措施，以維護新住民及其子女在臺之權益。 

前項服務措施，政府應致力提供多語言服務。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對於在臺之新住民家

庭，提供家庭、婚姻及育兒等諮詢服務，以及心理與法律諮詢之資源轉介

。對於新住民家庭之子女，政府應提供輔導措施，以協助其適應生活。 

第 十 二 條  政府應規劃結合相關資源及學校，積極提供新住民學習我國語言及文

字之資源，以有效消除語言隔閡。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結合各級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動新住民語言及

我國語言學習，並提供新住民子女教育協助。 

第 十 三 條  政府應獎勵或補助新住民學術研究，鼓勵大專校院設立新住民學術相

關院、系、所學位學程，培育新住民專業人才。 

第 十 四 條  政府應鼓勵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新住民就業服務，提供就業諮

詢、就業媒合及輔導取得技術士證，促進其就業。 

第十五 條  政府應提供新住民關懷協助，並對弱勢新住民給予扶助。 

第 十 六 條  政府機關（構）處理新住民事務，應使新住民得以其語言陳述意見，

必要時應提供該語言之通譯服務。 

政府應於公共領域提供新住民語言諮詢等服務及其他落實新住民語言

友善環境之措施；著有績效者，得予獎勵。 

第 十 七 條  政府應鼓勵各媒體事業，製播新住民語言文化之廣播、電視節目或影

音，並得予獎勵或補助，以保障新住民媒體近用權。 

第十八 條  政府應鼓勵新住民投入公共參與，增進多元文化交流。 

第十九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